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

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和发展的若干政策

    为了进一步推进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（以下简称“开发区”）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建设，加快实现 “科教强区”发展战略，根据国家和省、市有关政策，结合开发区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政策。

    一、政策适用范围

本政策适用于在开发区内注册、纳税、经营的市级以上（含市级）科技企业孵化器（以下简称孵化器）以及在孵企业。
在孵企业应与孵化器主体签订培育合同，并应是依法在开发区工商登记注册、纳税，实行独立合算，产权明晰、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，初创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下，孵化期一般不超过三年。
二、政策主要内容

1、开发区鼓励和支持企业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采取自办、联办等方式在开发区创办科技企业孵化器，重点支持电子信息、生物医药、机械制造、新材料等符合开发区发展产业的专业孵化器建设。

2、对新认定为国家级、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，除按规定享受配套资金外，再分别给予20万元、10万元的奖励。

3、对在区内设立的孵化器，从首批企业入驻开始，经相关部门认定，按在孵企业入驻面积给予第一年100%，第二年50%，第三年30%的房屋租金资助（具体补助标准参照市场价确定），用于为在孵企业提供专业性公共科技服务和对在孵企业的考核奖励，其中用于对在孵企业的奖励不低于50%。
4、对孵化器新购置用于公用服务的仪器设备，除按规定享受配套资金外，再给予购置费20%的补助，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

5、自孵化器首批企业入驻之日起3年内满足以下三项条件的，给予孵化器一次性奖励10万元。
（一）科技型中小企业占入孵企业的70%以上；

（二）在孵企业入驻面积达到孵化器总面积的80%以上；

（三）在孵企业纳税总额达到100万元以上。

6、开发区对在孵的企业优先推荐申报国家、省、市各类项目，并按规定给予相应配套。

7、在孵企业申报科技创业种子资金项目，除享受配套资金外，再给予该项目所享受区配套资金20%的资助。

三、附则
1、同一产品、技术、项目按照从优、不重复原则奖励或资助，由低等次向高等次升级的，奖励或资助差额部分。   

2、享受本政策的企事业单位，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:
      （1）当年未发生安全生产死亡事故或其他重大安全生产事故；

      （2）当年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；

3、本政策按年度进行兑现，凡符合条件的企事业单位于每年1月底前对上年度的财政扶持政策提出申请，填报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发展专项资金审批表》（一式三份），并提供以下材料各一份：

      （1）工商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；

      （2）国税、地税部门的税务登记证（复印件）；

      （3）上年度的纳税凭证（复印件）；

      （4）上年度会计事务所的审核报告；

      （5）有关获奖的文件及证书原件；

      （6）申请营业用房租金补贴，需要提供房产管理部门出具的房屋租赁备案证明、支付租金的依据等资料；

（7）其他要求提供的有关资料。
4、本规定由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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